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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12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室 
主 持 人：蕭櫓主任

出席人員：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莊智薰老師、喬友慶老師(請假)、林谷合老師(請假)、

蔡玫亭老師、遲銘璋老師、張曼玲老師、酈芃羽老師、唐資文老師、

萬國芬老師、林義挺老師、林鴻文老師

列席人員：黃瑞庭老師(研究休假，請假)、李雨恆會長(系學會，請假) 

紀    錄：邱明美助教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遴選第十三任系主任選薦委員會案，請投票。

說明：依據「本系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選薦委員會(以
下簡稱「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由本系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票選本系助理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擔任(每票至多圈選三人)。如有同票時，以公開抽籤方式決

定，並預為排定遞補順序。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委員被提名為系主

任候選人時，應辭去委員職或放棄被推薦為候選人資格。若辭去委員職，則

其遺缺依選舉排定之順序遞補。」辦理。

決議：出席委員 12 人，林鴻文委員離席未投票，經 11 位委員投票，本系第十三任

系主任選薦委員為林金賢委員(6 票)、莊智薰委員(6 票)、蕭櫓委員(6 票)、陳

家彬委員(5 票)及喬友慶委員(3 票)，候補委員為林谷合老師(2 票)；由委員互

選委員會召集人為蕭櫓委員。

案由二、112 學年度第2 學期(113 年2 月)擬新聘教師專長領域及公告案，請討論。 
說明：一、王精文老師於 111 年 8 月 1 日退休，本系提出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員額申

請 1 名，業經管理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議審議

通過，需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聘任。 
二、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公開徵求已取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助理教授以上

專任師資乙名，具人資分析（HR analytics）專長，或大數據分析專長應

用在人力資源管理上；該專長須展現在研究發表與可授課科目上，若能

（1）跨領域研究與（2）具備英語授課能力、協助教育部雙語化學習計

畫（EMI）課程教學或具備國際交流經驗者尤佳。共計 6 名應聘，系務

會議決議不予推薦送系教評會審議。

三、經人資組織組組內教師討論，擬修改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新聘教師徵

才公告如下: 
公開徵求已取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助理教授以上專任師資乙名，具人

資分析(HR analytics)專長，或大數據分析專長應用在人力資源管理上；

http://ba.nch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e3d65459ae1e57ddb874594dc2d19927.pdf&titl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4%BC%81%E6%A5%AD%E7%AE%A1%E7%90%86%E5%AD%B8%E7%B3%BB%E7%B3%BB%E4%B8%BB%E4%BB%BB%E9%81%B8%E8%96%A6%E5%8F%8A%E8%A7%A3%E8%81%98%E8%A6%81%E9%BB%9E%EF%BC%88111.10.12%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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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長須展現在研究發表與可授課科目上，若能跨領域研究者尤佳。 
四、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六條:「教師之新聘在分配

教師名額內為之，以專任為原則，但得以專案教師聘任。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教師新聘案，得提送一名備取人選至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於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未獲聘任者即喪失備

取資格。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聘請兼任教師，以一位專任教師缺額

聘二位或每學年以十八小時授課時數之兼任教師為原則，但以自籌經費

聘任之兼任教師得不納入專任教師缺額計算。」。 

決議：公開徵求已取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助理教授以上專任師資乙名，具人資分

析(HR analytics)專長，或大數據分析專長應用在人力資源管理上；該專長須

展現在研究發表與可授課科目上，若能跨領域研究者尤佳。 

案由三：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111 學年度(含)起入學博士生適用)附表認列點數及

學科考抵考 SSCI、SCIE 期刊清冊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一、111 學年度(含)起入學博士生適用「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第四章

學科考試第十三條略以：學科考試不及格且達 40 分得提出申請以發表

於附表所列 SSCI、SCIE 期刊(表列期刊每年度經學術委員會議討論後

修訂，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二、111 學年度(含)起入學研究生適用「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附則規

定：「博士班研究生在提出學位論文口試前, 論文發表點數 25 點(含)以
上，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點數計算方式： 

1、附表所列 SSCI、SCIE 期刊：20 點，表列期刊每年度經學術委員會

議討論後修訂，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三、依據 112 年 1 月 5 日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術委員會議修訂

111 學年度(含)起入學博士生適用「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認列點

數及抵考學科考之 SSCI、SCIE 期刊為 JCR 公告(2021 年)專業領域表(如
附件)內所屬之期刊。 

決議：以 111 年 4 月 13 日系務會議通過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111 學年度(含)起入

學博士生適用)附表認列點數及學科考抵考 SSCI、SCIE 期刊清冊刪除本校研

發處電子郵件通知 Web of Science (WOS) 近期下架期刊，修訂通過如附錄

(略)。 

貳、臨時動議：無 

散會。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8%81%98%E4%BB%BB%E6%9A%A8%E5%8D%87%E7%AD%89%E8%BE%A6%E6%B3%95(1101224).pdf
http://ba.nchu.edu.tw/files/users/18/%E5%8D%9A%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5%8D%9A%E5%A3%AB%E7%8F%AD%E7%A0%94%E7%A9%B6%E7%94%9F%E4%BF%AE%E6%A5%AD%E8%BE%A6%E6%B3%95-111%E5%85%A5%E5%AD%B8%E9%81%A9%E7%94%A8111_04_13.pdf
http://ba.nchu.edu.tw/files/users/18/%E5%8D%9A%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5%8D%9A%E5%A3%AB%E7%8F%AD%E7%A0%94%E7%A9%B6%E7%94%9F%E4%BF%AE%E6%A5%AD%E8%BE%A6%E6%B3%95%E9%99%84%E8%A1%A8-111%E5%85%A5%E5%AD%B8%E9%81%A9%E7%94%A8%E8%AA%8D%E5%88%97%E9%BB%9E%E6%95%B8%E5%8F%8A%E5%AD%B8%E7%A7%91%E8%80%83%E6%8A%B5%E8%80%83SSCI%E3%80%81SCIE%E6%9C%9F%E5%88%8A%E6%B8%85%E5%86%8A.xlsx
http://ba.nchu.edu.tw/files/users/18/%E5%8D%9A%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5%8D%9A%E5%A3%AB%E7%8F%AD%E7%A0%94%E7%A9%B6%E7%94%9F%E4%BF%AE%E6%A5%AD%E8%BE%A6%E6%B3%95-111%E5%85%A5%E5%AD%B8%E9%81%A9%E7%94%A8111_04_13.pdf
http://ba.nchu.edu.tw/files/users/18/%E5%8D%9A%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5%8D%9A%E5%A3%AB%E7%8F%AD%E7%A0%94%E7%A9%B6%E7%94%9F%E4%BF%AE%E6%A5%AD%E8%BE%A6%E6%B3%95%E9%99%84%E8%A1%A8-111%E5%85%A5%E5%AD%B8%E9%81%A9%E7%94%A8%E8%AA%8D%E5%88%97%E9%BB%9E%E6%95%B8%E5%8F%8A%E5%AD%B8%E7%A7%91%E8%80%83%E6%8A%B5%E8%80%83SSCI%E3%80%81SCIE%E6%9C%9F%E5%88%8A%E6%B8%85%E5%86%8A.xlsx
http://ba.nchu.edu.tw/files/users/18/%E5%8D%9A%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5%8D%9A%E5%A3%AB%E7%8F%AD%E7%A0%94%E7%A9%B6%E7%94%9F%E4%BF%AE%E6%A5%AD%E8%BE%A6%E6%B3%95-111%E5%85%A5%E5%AD%B8%E9%81%A9%E7%94%A8111_04_13.pdf

